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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节地技术和节地
模式推荐目录（第一批）》的通知

国土资厅发〔2017〕3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

土资源局：

为了更好地发挥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加强

推广应用，全面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,现将《节地技术和节地

模式推荐目录(第一批)》印发各地，供各地相互借鉴学习，并就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方面

的重要作用

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是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

平的重要环节和手段之一。实践证明，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是提

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有效途径，是土地管理政策探索创新的

重要载体，对于全国节约集约用地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

用。各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广

应用的重大意义，加强探索和总结，依托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加

大政策探索创新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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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纳入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和国土资源模范县（市）

创建工作

将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广应用作为重要内容，纳入国土资

源节约集约示范省创建工作，并作为示范省创建和评估考核的重

要内容。在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（市）创建活动指标标准体

系中，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广应用情况作出明确要求。

三、探索完善激励政策

鼓励地方探索在出让方案中明确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适用

要求、支持措施和违约责任等内容。对采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、

轨道交通上盖物业综合开发等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的建设项目，

要积极探索出让方式、土地价款等方面的鼓励支持政策。

四、加强节地评价成果应用

各地对采用第一批推荐目录所列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的建

设项目，可以探索将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应用情况作为开展建设

项目节地评价、核定用地规模的重要基础和依据。同时，鼓励地

方将标准厂房、立体空间开发利用等相对成熟的节地技术和节地

模式，纳入土地使用标准制定和完善工作中。

五、开展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创新示范

部将选取 20个左右市（县、区）开展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

创新示范，聚焦不同产业领域的用地需求，重点探索不同类型的

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，发挥典型示范效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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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加大考核评价和推广应用力度

各地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过程中，要明确提出总结

完善和探索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的要求，研究完善鼓励支持

政策，促进低效用地开发利用。同时，在城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

利用评价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中，探索增加节地技术

和节地模式应用情况考核评价的内容，加强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

的总结完善。

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积极总结本区域内节地技术和节

地模式先进典型，及时整理、总结和上报。部将不定期总结发布

《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》，切实发挥对节约集约用地的

示范引领作用。

联 系 人：吕宾 周振举

联系电话：010-61595932，66558173

附件：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（第一批）

2017年 10月 12日


